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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 北 市 公 共 建 築 物 行 動 不 便 者 使 用 設 施 改 善 

諮 詢 及 審 查 小 組 」 1 1 3 年 度 3 次 會 議 紀 錄 

壹、開會時間：民國113年2月1日（星期四）下午2時0分 

貳、開會地點：本市會議採網路視訊會議 

參、主持人：虞處長積學(楊委員檔巖代理) 

肆、出列席單位：詳簽到表 

伍、主持致詞：（略） 

陸、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113年1月11日(113年度第1次)會議紀錄經委員確認。 

  柒、提案報告與決議： 

一、 彰化商業銀行木柵分行於本市文山區木新路三段46、46之3、48、48之

1及46號地下一樓建築物作為 G-1類組(金融機構)使用經檢查不合格，

提具無障礙設施與設備替代改善計畫案。 

說明： 

(一) 不符規定項目： 

1. 廁所盥洗室高差11公分。 

2. 停車空間未設置。 

(二) 替代改善方案： 

1. 擬變更同棟之補習班廁所為無障礙廁所，並設置服務鈴，以專

人服務方式替代改善廁所盥洗室。 

2. 擬由房東提出具之停車位使用權同意書替代產權及租賃契約，

由專人代客泊車方式替代改善停車空間。 

決議： 

1. 同意依「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

原則」第2點規定：「ˇ指每一建造執照每幢至少必須設置一處」改

善無障礙廁所盥洗室。並請提案單位於竣工勘驗時檢具共用無障礙

廁所盥洗室同意書。 

2. 同意以代客停車，並於入口明顯處設置代客停車服務告示牌標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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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電話及提供專人服務之方式替代無障礙停車空間。惟停車服務告

示牌應符合臺北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並應於竣工勘驗時檢具具

體專人協助服務計畫、提案單位與所有權人簽立之同意使用切結書，

並敘明停車位位置備查。倘發生爭議時，提案單位需立即另尋他處

無障礙停車空間，若經查未另尋者，本次決議無效，並即依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法裁罰及限期改善。 

3. 上述項目請於113年7月31日前改善完成。 

二、 彰化商業銀行東興分行於本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88號建築物作為 G-1類

組(金融機構)使用經檢查不合格，提具無障礙設施與設備替代改善計

畫案。 

說明： 

(一) 不符規定項目： 

1. 室內通路走廊設有門禁管制。 

2. 廁所盥洗室未設置無障礙小便器。 

3. 停車空間未設置。 

(二) 替代改善方案： 

1. 擬設置服務鈴於管制區入口處，以專人服務方式替代改善室內

出入口。 

2. 擬於一樓無障礙廁所內兼用無障礙小便器替代改善廁所盥洗室。 

3. 因現租賃契約未到期，擬以簽訂車位續約切結書替代改善停車

空間。 

決議： 

1. 同意於一樓行動不便者專用服務櫃台旁設置無障礙廁所盥洗室告示

牌，以專人服務方式替代改善通往一樓無障礙廁所盥洗室沿途經過

之室內出入口、室內通路走廊。 

2. 考量案址建築規模甚小，且一樓已有無障礙廁所盥洗室可供行動不

便者使用，同意2樓一般男廁內免設置無障礙小便器，且同意替代

改善樓梯、昇降設備。。 

3. 同意以代客停車，並於入口明顯處設置代客停車服務告示牌標示服

務電話及提供專人服務之方式替代無障礙停車空間。惟停車服務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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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牌應符合臺北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並應於竣工勘驗時檢具具

體專人協助服務計畫、現有專用停車位之租賃契約(111年10月1日

至114年9月30日)及停車位續約切結書，並敘明租賃停車位位置備

查。上開租賃契約期滿後，應辦理續約，若經查核未續約者，本次

決議無效，並即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裁罰及限期改善。 

4. 上述項目請於113年5月31日前改善完成。 

三、 臺灣土地銀行敦化分行於本市大安區敦化南路76號建築物作為 G-1類組

(金融機構)使用經檢查不合格，提具無障礙設施與設備替代改善計畫

案。 

說明： 

(一) 不符規定項目：避難層坡道及扶手高差49公分，坡道未設置。 

(二) 替代改善方案：現況已設置復康巴士型輪椅升降台與服務鈴，以專

人服務方式替代改善避難層坡道及扶手。 

決議：不同意所提避難層坡道及扶手替代改善方案，請於113年3月31日前

再憑提會或依規範改善。 

四、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大直分行於本市中山區北安路409號建築物作為 G-1

類組(金融機構)使用經檢查不合格，提具無障礙設施與設備替代改善

計畫案。 

說明： 

(一) 不符規定項目：避難層出入口設置扭轉式門鎖。 

(二) 替代改善方案：擬以現況加設服務鈴及告示牌，以專人服務方式替

代改善避難層出入口。 

決議：有關避難層出入口門鎖缺失部分得依本次會議紀錄捌、討論案決議

之通案逕自改善。 

五、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篤行樓於本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236

巷15號建築物作為 D-4類組(高中)使用經檢查不合格，提具無障礙設施

與設備替代改善計畫案。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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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符規定項目：昇降設備未設置。 

(二) 替代改善方案：擬設置樓梯附掛式輪椅昇降台，以專人協助方式替

代改善昇降設備。 

決議： 

1. 同意以設置符合國家標準 CNS 15830-2之樓梯附掛式輪椅昇降平台， 

並於1樓坐輪椅者手可觸及、距地面高度80至85公分之出入口明顯 

處設置服務鈴及告示牌，且以專人提供協助之方式替代改善無障礙 

昇降設備，惟設置前揭設施軌道後樓梯淨寬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計施工編第33條規定，軌道之起末兩端處應設置防勾撞設施， 

及平台設有固定收納處所。並請於竣工勘驗時檢具樓梯附掛式輪椅 

昇降平台符合國家標準 CNS 15830-2規範之切結書，至設置完成後 

之管理維護，所有權人或管理負責人應負自主管理之責任，如接獲 

無法使用顯已失去替代功能陳情之情形，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第88條予以裁罰。 

2. 依本小組112年度第5次會議紀錄討論案一決議，改善期限至115年

12月31日。 

六、 長春區民活動中心於本市中山區長春路299號3樓建築物作為 D-2類組

(活動中心)使用經檢查不合格，提具無障礙設施與設備替代改善計畫

案。 

說明： 

(一) 不符規定項目：昇降設備未設置。 

(二) 替代改善方案：擬設置樓梯附掛式輪椅昇降台，並增設服務鈴與告

示牌，以專人服務方式替代改善昇降設備。 

決議：同意以設置符合國家標準 CNS 15830-2之樓梯附掛式輪椅昇降平台， 

並於1樓及3樓樓梯旁明顯處設置坐輪椅者手可觸及、距地面高度80

至85公分服務鈴及告示牌，且以專人提供協助之方式替代改善無障

礙昇降設備，惟設置前揭設施軌道後樓梯淨寬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第33條規定，軌道之起末兩端處應設置防勾撞設施， 

及平台設有固定收納處所。並請於竣工勘驗時檢具樓梯附掛式輪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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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降平台符合國家標準 CNS 15830-2規範之切結書，至設置完成後

之管理維護，所有權人或管理負責人應負自主管理之責任，如接獲

無法使用顯已失去替代功能陳情之情形，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第88條予以裁罰。請於114年12月31日前改善完成。 

七、 臺灣土地銀行士林分行於本市士林區中山北路5段689號建築物作為 G-1

類組(金融機構)使用經檢查不合格，提具無障礙設施與設備替代改善

計畫案。 

說明： 

(一) 不符規定項目： 

1. 室內出入口淨寬不足、設置門鎖、操作空間不足。 

2. 室內通路走廊通往辦公區坡道坡度過陡。 

3. 室內通路走廊通往無障礙廁所坡道坡度過陡且設置活動斜坡板

後寬度不足。 

4. 停車空間停車動線與步行路線使用不易。 

(二) 替代改善方案： 

1. 擬設置服務鈴及告示牌，以專人服務方式替代改善室內出入口。 

2. 擬設置長120公分、寬70公分以上，斜率1/8之活動式斜坡板，

並增設服務鈴及告示牌，以專人服務方式替代改善室內通路走

廊坡道。 

3. 擬設置長175公分、寬70公分以上，斜率1/7之活動式斜坡板，

並增設服務鈴及告示牌，以專人服務方式替代改善室內通路走

廊坡道。 

4. 擬以專人服務代客停車方式改善，並於主要入口處設置服務鈴

及代客停車標誌。 

決議： 

1. 同意所提於通往辦公區域15公分高差處設置淨寬≧70公分、長120

公分、斜率1/8、載重≧300公斤之輕量化單片式活動式斜坡板，兩

側應設有突起之安全邊緣，並於高差處旁坐輪椅者手可觸及、距地

面高度80至85公分明顯處設置服務鈴及告示牌，以專人服務方式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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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改善室內通路走廊、室內出入口，惟活動式斜坡板不使用時應收

回，不得妨礙通行，且使用安全由使用者自行負責。 

2. 同意所提於室內出入口前(子母門處)設置淨寬≧70公分、長175公

分、斜率1/7、載重≧300公斤之輕量化單片式活動式斜坡板，兩側

應設有突起之安全邊緣，並於出入口明顯處設置坐輪椅者手可觸及、

距地面高度80至85公分之服務鈴及告示牌，以專人服務方式替代改

善室內通路走廊、室內出入口，惟活動式斜坡板不使用時應收回，

不得妨礙通行，且使用安全由使用者自行負責。 

3. 同意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及「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

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含本市通案)替代改善停

車空間。 

4. 上述項目請於113年6月30日前改善完成。 

八、 湖興超級市場於本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320巷19號建築物作為 B-2類組

(市場)使用經檢查不合格，提具無障礙設施與設備替代改善計畫案。 

說明： 

(一) 不符規定項目：避難層坡道及扶手端點平台未設置。 

(二) 替代改善方案：擬以現況坡道坡度1/16加設服務鈴及告示牌，以專

人服務方式替代改善避難層坡道及扶手。 

決議：不同意所提避難層坡道及扶手替代改善方案，請於113年2月29日

前再憑提會或依規範改善。 

九、 凌雲超級市場於本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三段68巷9號建築物作為 B-2類組

(市場)使用經檢查不合格，提具無障礙設施與設備替代改善計畫案。 

說明： 

(一) 不符規定項目：避難層坡道及扶手端點平台超出建築線。 

(二) 替代改善方案：擬以現況坡道坡度1/9加設服務鈴及告示牌，以專

人服務方式替代改善避難層坡道及扶手。 

決議：不同意所提避難層坡道及扶手替代改善方案，請於113年3月31日前

再憑提會或依規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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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臺北市私立祈福老人養護所於本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10巷11號、13號

建築物作為 H-1類組(老人福利機構)使用經檢查不合格，提具無障礙設

施與設備替代改善計畫案。 

說明： 

(一) 不符規定項目： 

1. 避難層出入口平台設於坡道上方、地面不符合規範。 

2. 室內出入口平台未設置、地面不符合規範。 

3. 室內通路走廊坡道未設置服務鈴、端點平台未設置。 

4. 廁所盥洗室馬桶有蓋。 

5. 浴室未設置。 

6. 停車空間未設置。 

(二) 替代改善方案： 

1. 擬以照服人員服務方式替代改善避難層出入口、室內出入口、

室內通路走廊。 

2. 112年度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檢討會議紀錄：二、

綜合結論(五)有關本規範修正建議1節中提及「有關無障礙廁所

內之馬桶是否應設蓋1事，因涉及防疫與行動不便者使用需求，

將另案函請衛生福利部提供意見並納供研修本規範研議時之參

考。」 

3. 擬以現況迴轉空間直徑150公分合併廁所盥洗室替代改善浴室。 

4. 擬於本機構後院增設多用途停車位替代改善停車空間。 

決議：申請人未出席，不予討論，請於113年3月31日前再憑提會或依規範

改善。 

十一、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西湖分行於本市內湖區瑞光路206、208號1樓建

築物作為 G-1類組(金融機構)使用經檢查不合格，提具無障礙設施與設

備替代改善計畫案。 

說明： 

(一) 不符規定項目：廁所盥洗室未設置。 

(二) 替代改善方案：於1樓設置無障礙專用服務櫃台，擬以專人專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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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方式替代改善廁所盥洗室。 

決議：  

1. 不同意所提廁所盥洗室替代改善方案。考量管委會不同意改善，

倘提案單位出具彰化商業銀行內湖分行無障礙廁所盥洗室使用同

意書，得免提具替代改善計畫至本小組。 

2. 改善期限同彰化商業銀行內湖分行。 

 

捌、討論案： 

一、將以下替代改善方案列為通案： 

決議：倘場所避難層出入口於營業時間為常時開啟方式，得免改善避難層出入 

口門鎖，列為通案(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或檢查不合格者均得逕自改善)。 

 


